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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资产是指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并且带来经济利益的权益，

包括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通常采用收益法评估，

知识产权资产预期收益可以通过增量收益、节省许可费、收益分成或

者超额收益等方式估算，收益分成率的计算方法包括边际分析法、约

当投资分成法、经验与行业标准法、专家分析法、可比公司法等。

按收益分成的基础有利润分成和收入分成，目前知识产权资产评

估实务中收入分成是较常采用方式，且收入分成率较多采用的计算方

法从形式上看是经验与行业标准法、专家分析法两者结合，部分采用

的是可比公司法，笔者认为实务中收入分成率确定存在较多瑕疵，并

指出了主要瑕疵事项及根源、分析了收入分成率内涵及基本逻辑、给

出了收入分成率确定思路及步骤，以期对知识产权评估实务有所借鉴。

评估实务中收入分成率确定存在的瑕疵及根源

刘小峰（2017）指出许可费率实质上是一个收益分配比率（分成

率），分成率的确定是无形资产交易谈判过程中的核心，也是无形资

产价值评估的关键。在采用预测营业收入乘以收入分成率估算预期收

益然后折现确定委估专利等知识产权资产（简称“委估”）评估值的

实务中，收入分成率较常采用的计算方法一是首先找到一个分成率的

取值范围参照值（类似经验与行业标准法），然后估算调整系数（类

似专家分析法），最后根据范围低值加上调整值（范围高低值差额乘

以调整系数）得到委估收入分成率；方法二是选择与委估实施企业可



比上市公司，先估算可比公司相关知识产权资产（简称“相关”）收

入分成率，再以此为基准估算委估收入分成率。笔者认为，前述二种

收入分成率确定方法存在的主要瑕疵事项及根源如下：

1.分成率的取值范围依据不充分且时效性较差。分成率的取值范

围依据应该说是非常缺乏，如专利权资产，多参照上世纪七十年代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各国技术贸易合同的提成率调查统计结果、国家

知识产权局 2012 年《技术性资产评估标准及参数研究课题报告》、十

三五”期间专利实施许可使用费有关数据等，依据存在一是在数量上

较少即不充分、二是距现在间隔期较长即时效性较差瑕疵，有些医药

相关还时常看到依据美国本土相关数据这存在可比性瑕疵。究其根源，

主要源于进行相关分成率的调查统计机构较少且发布频率较低。

2.高低值的调整系数确定不规范且主观性较强。专家打分法本质

上是由有关技术专家、行业管理专家及市场营销专家确定影响技术分

成率的因素和权重并进行打分，而评估实务中这个调整系数较多是由

某个评估人员自身来确定的，存在操作不规范且主观随意性较强瑕疵。

究其根源，主要源于评估人员简化应履程序且缺乏专家打分步骤指引。

3.分成率结果与知识产权资产贡献间缺乏验证。评估实务中根据

前二步得出的这个收入分成率，较少进一步根据委估现有或假设应用

场景的预期收益，进行分成率结果与知识产权资产贡献间的匹配合理

性分析，即缺乏验证程序。究其根源，主要源于评估人员对收入分成

率的内涵理解欠缺且缺乏合理性验证步骤指引。



4.可比公司相关占比依据不充分且较主观判断。首先是委估在实

施企业无形非流动资产中占比的依据和确定过程不足，其次是可比公

司相关占比按照前述未见调整。究其根源，主要源于评估人员对委估

占比即委估收入分成率的内涵理解欠缺且简化应履程序。

知识产权评估收入分成率的内涵及基本逻辑

收入分成率与利润分成率是收益分成率的二种形式，二者没有本

质区别且通过收入利润率指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收入分成率即专利

等知识产权资产所属收益贡献额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内涵就是所属贡

献额对利润的分成，只是分母基数变动而分子的所属贡献额没有变动。

专利等知识产权资产实施企业资产负债表若变形则左上方为营

运资金、左下方为非流动资产，右上方为付息债务、右下方为股东权

益即净资产，专利等知识产权资产处于左下方。进行分成的利润口径

应是息税前利润（EBIT）即左边的贡献而不是税后利润即右下方的贡

献等其它口径。EBIT的贡献资产包括营运资金、固定资产等有形非流

动资产、无形非流动资产、组合劳动力等要素，按要素资产的贡献额

对收益即EBIT进行分配（分成）是实施企业价值分配机制的基本逻辑。

知识产权评估收入分成率确定的思路及步骤

基于收入分成率确定方法存在的主要瑕疵，对于确定方法一的思

路是基于利润分成，对于确定方法二的思路是基于可比公司自身占比。

确定方法一的步骤：一是识别贡献无形资产，识别委估在实施企

业的产品或劳务中所有相关的其它无形资产，包括除委估外其它知识

产权以及有贡献的其它非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二是调查委估贡献率，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采用 AHP 等主客观赋权工具，确定委估在实施企

业中所有相关无形资产(除土地外)里的贡献程度；三是确定超额收益

率，超额收益率即扣除营运资金、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

组合劳动力等回报额外属于包括委估在内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收益额

占收入的比例，该超额收益率是确定提成率的基础；四是提成率确定

及检验，利润分成率等于超额收益率乘以委估贡献率、收入提成率等

于利润分成率乘以收入利润率，目前确定分成率所采用的参照分成率

范围及调整系数可作为本确定思路结果合理与否的验证。

确定方法二的步骤：一是可比公司选择，因上市公司大多是多业

务经营，应关注与委估相关业务分部报告数据；二是委估在实施企业

无形非流动资产中占比，应通过对包括企业研发在内至少五位问卷调

查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AHP）法进行确定；三是可比公司相关占

比，应在上步基础上通过与委估比较然后调整确定；四是在上步基础

上，通过与实施企业收益率等指标差异调整最终确定委估收入分成率。


